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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申请
  凡符合条件的人才，由用人单位统一向
审核部门提出申请。其中，中央、省属驻潍
及市属机关事业单位向市人社局申请；纳税
用人单位向纳税地所在区级审核部门申请；
其他非纳税用人单位向注册地区级审核部门
申请。
●受理审核
  1.集中受理。各级审核部门于每季度首
月10日前集中受理人才所在单位报送的材
料，审查材料是否齐全、复印件是否与原件
一致，同时审查人才类别证明、人才学历信
息、社保缴纳情况及相关资格证书。
  2.分别审核。各级审核部门将初审通过
的人才信息分别发同级民政、自然资源和规
划、住建部门进行信息核查。民政部门负责
审核申请人婚姻情况；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
负责审核人才本人及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在市
区范围3年内房屋交易记录、住房登记情况
和住宅性质；住建部门负责审核人才所购买
且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
备案情况，是否还有其他已网签备案但未办
理登记住房，是否正享受住房保障政策，以
及网签备案购买的房屋是否为住宅。以上部
门应在5个工作日完成审核，并将审核情况
书面反馈审核部门。
●公示
  各级审核部门将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人才
基本信息、所购住房情况、拟发放购房补贴
金额通过网站向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
作日。公示期满后，各区审核部门将人才购
房补贴明细同时报区财政部门和市人社局。
●资金拨付及发放
  市财政局年初根据市人社局申请将人才
购房补贴市级承担的金额提前预拨，年底进
行清算。各区财政部门收到同级审核部门资
金申请后，于5个工作日内将购房补贴资金
拨付至同级审核部门。财政资金到位后，审
核部门于5个工作日内将购房补贴直接发放
至申请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中。执行过程中特
殊情况按程序研究解决。
●房屋权利限制
  区级审核部门在购房补贴公示期满后，
于2个工作日内将公示人员的住房信息报至
市人社局，市人社局汇总后发至市自然资源
和规划局、市住建局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
局、市住建局3个工作日内通过不动产登记
系统和房产交易系统进行权利限制。
●退出
  1.社保不满5年交易。
  （1）购房补贴公示期满后，人才在潍
累计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不满5年、需要
将享受补贴的住房交易的，应填写《潍坊市
市区青年人才购房补贴解除权利限制申请
表》，向原申请地审核部门提出申请，将购
房补贴全额退还至审核部门。
  （2）区级审核部门确认资金退还后报
市人社局，市人社局汇总后于2个工作日内
将退出信息发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
建局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建局于2
个工作日内解除对享受购房补贴住房的权利
限制。
  2.社保满5年解除限制。
  （1）购房补贴公示期满后，人才在潍
累计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满5年，应填写
《潍坊市市区青年人才购房补贴解除权利限
制申请表》，向原申请地审核部门提出
申请。
  （2）各区审核部门确认无误后报市人
社局，市人社局汇总后于2个工作日内将退
出信息发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建
局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建局于2个
工作日内解除对享受购房补贴住房的权利
限制。

  ●在市区就业或自主创业的符合我
市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的顶尖人才（A
类）、领军人才（B类）、高端人才
（C类）、特优人才（D类）；
  ●在市区就业或自主创业的“双一
流”建设高校（学科）或全球TOP200
高校的45周岁及以下博士研究生、40周
岁及以下硕士研究生、35周岁及以下本
科毕业生；
  ●在市区企业、民办非企业、社会
团体、事务所、个体工商户、新型农业
经营主体、重点新型研发机构、学校、
医院、科研院所就业或自主创业的45周
岁及以下博士研究生；
  ●在市区企业、民办非企业、社会
团体、事务所、个体工商户、新型农业
经营主体、重点新型研发机构就业或自
主创业的40周岁及以下硕士研究生、35
周岁及以下本科毕业生、35周岁及以下
专科毕业生以及毕业时取得预备技师
（含技师）、高级工职业资格（技能等
级）的35周岁及以下技工院校毕业生；
  ●在市区企业就业的毕业于全球
TOP20 0高校和全国学科评估A类专
业，且本科阶段就读于“双一流”建设
高校(学科)的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
生，最高可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
专项购房补贴，各区根据产业需要，自
主确定具体高校名单和急需紧缺专业
目录。
  本办法中青年人才是指自2022年4
月27日后初次来市区全职就业（或自主
创业）且缴纳社会保险的全日制毕业
生，2017年以后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
划培养的非全日制研究生纳入补贴范
围。申请人学历学位信息纳入第一轮
“一流大学建设高校”或第一轮、第二
轮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范围的可认定为
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（学科）毕业生。
全球TOP200高校参照国际公认的QS、
TimesHigherEducation、USNews三大世
界大学排名体系当年度评选确定的世界
大学排名认定。

  纳入补贴范围内的各类人才来市区
就业创业之后，购买首套国有土地上建
设的住房（住宅），同时符合以下条
件，可申请购房补贴：
  ●与就业单位签订3年及以上全职劳
动（聘用）合同（机关事业聘用人员可
提供录用证明文件或入职证明）；在市
区初次自主创业的，须依法登记注册成
立企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
事务所以及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，并担
任法定代表人；
  ●就业或自主创业后在市区累计缴
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(以养老或医疗为准)
12个月以上，或以全职身份通过我市新申
报入选国家级人才工程、泰山系列人才
工程和鸢都系列人才工程；
  ●申请人家庭（含本人、配偶、未
成年子女）在潍坊市区范围内无住房登
记信息，且至购房之日前3年内在潍坊市
区无住房交易记录，二手房购房日期以
不动产权证书发放时间为准，商品房购
房日期以经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
时间为准；
  ●用人单位注册地须在市区（中
央、省属驻潍及市属机关事业单位除
外）；
  ●申请人在申请时不能享受公租
房、经 适 房、人 才 公 寓 等 住 房 保 障
政策；
  ●所购住房产权应为申请人所有，
申请人已婚的，共有产权人应为申请人
配偶。
  夫妻双方均符合补贴条件的，可分
别享受购房补贴，但享受补贴总金额不
得超过购房金额。

@潍坊市区青年人才

了解一下购房补贴发放细则
 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，进一步优化我市人才发展生态，努力为各
类人才提供良好的安居服务，全面打造人才“宜聚”城市，根据《关于印
发<关于进一步加快青年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近
日，我市印发《潍坊市市区青年人才购房补贴发放实施细则》。

┬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窦圆娜 通讯员 冯文旗 陈志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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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●A、B、C、D类高层次人才，分别
一次性给予30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、15
万元购房补贴；
  ●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本科毕
业生、专科毕业生分别一次性给予30万
元、12万元、8万元、3万元购房补贴；
  ●毕业时已取得预备技师（含技
师）、高级工职业资格（技能等级）的技
工院校毕业生，参照本科毕业生、专科毕
业生补贴标准，分别一次性给予8万元、3
万元购房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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